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实施

行政处罚若干程序规定

京技管字[1997]第106号

第一条  为规范和保障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依法行使职权，正确实施行政处罚，保护公民、法人或其它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条例》和《北京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及其它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管委会各职能局查处违法行为，应当立案。适用简易程序的除外。

第三条  立案应填写立案审批表，同时附上相关的材料(反映、检举、控告材料、监督检查材料、上级机关交办的或有关部门移转材料、当事人交代的材料等)，由管委会各职能局局长(含分管工作的副局长，下同)批准。

第四条  办案人员询问当事人或者证人应当个别进行。询问前应当告知其须如实陈述事实、提供证据。询问应当制作询问笔录，询问笔录应当交被询问人核对;对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其宣读。笔录如有差错、遗漏，应当允许其更正或补充。经核对无误后，由被询问人逐页在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办案人员亦应在笔录上签名。被询问人拒绝在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的，应当在笔录上注明。

第五条  办案人员可以要求当事人及证明人提供证明材料或者与违法行为有关的其他材料，并由提供人在有关材料上签名或者盖章。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应当在材料上注明。

第六条  办案人员应当收集、调取案件有关的原始凭证作为书证。调取原始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复制，复制件应当标明“经核对与原件无误”，并由出具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七条  案件调查终结，办案人员应当写出调查终结报告，报局长批准。调查终结报告的内容包括: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违法事实、案件性质、处罚依据、处罚建议等。

第八条  局长对处罚建议批准后，办案人员应当以管委会的名义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办案人员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报局长批准采纳。

第九条  对公民处以1000元(不含本数)以下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处以30000元(不含本数)以下罚款的由管委会各职能局局长批准。

第十条  对当事人做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对公民处以超过1000元(含本数)以上罚款、对法人或者其它经济组织处以30000元(含本数)以上罚款的；或虽罚款数额在规定的本数以下，但局长认为属疑难或重大案件的，局长审查同意后，应当报管委会主管主任批准。

第十一条  对当事人做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对公民处以超过1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者其它经济组织处以30000元以上罚款的案件，管委会主任(副主任)对处罚建议批准后，由案件的主办局以管委会的名义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第十二条  对重大或疑难案件，管委会主管主任可将案卷交法制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法制办)进行复核后，并应当提交管委会领导办公会集体讨论决定处罚。

第十三条  案件审查(复核)的主要内容是:

(一) 所办案件是否有管辖权；

(二) 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是否清楚；

(三) 程序是否合法；

(四) 案件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

(五) 定性是否准确，处罚是否适当；

(六) 适用法律、法规是否准确。

第十四条  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对外使用的法律文书，一律盖管委会印章。

第十五条  实施行政处罚中所使用的通知书、听证告知书和处罚决定书由开发区管委会统一制定，按规定的统一编号程序进行编号。根据工作需要，将编号后的并加盖了管委会印章的行政处罚文书，交由承办行政处罚工作的职能局管理。

各局的行政执法文书编号字头分别为:规划局为A、房地局为B、城乡建设管理局为C、市政管理局为D、环境保护管理局为E、人事劳动局为F、统计局为G。各局可在统一的行政执法文书编号字头内建立本局的编号子序列系统，但不得与管委会的总编号重复。

第十六条  听证告知书由拟定行政处罚的局负责送达当事人，并代管委会受理当事人提出的听证申请。受理当事人提出的听证申请后，应于第二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告知管委会法制办。

第十七条  开发区管委会成立听证领导小组，管委会主管法制工作的主任任组长，法制工作办公室主任任副组长。各职能局局长参加领导小组的工作。听证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法制办。

第十八条  管委会自接到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确定听证主持人。

第十九条  案件调查人员应当自确定听证主持人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案卷移送听证主持人，由听证人员阅卷，准备听证提纲。

第二十条  听证主持人应当自接到案卷调查人员移送的案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确定听证时间、地点，并于举行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

第二十一条  听证主持人应当在举行听证的七日前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案件调查人员，并退回卷宗。

第二十二条  听证公告由听证主持人在举行听证的三日前发布。

第二十三条  听证主持人由听证领导小组负责指定。听证主持人可以由一到三人担任，二人以上共同主持听证的，应当指定其中一名为首席听证主持人。

第二十四条  听证记录员由听证主持人指定，具体承担听证的准备和记录工作。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的，听证主持人应当中止听证，报告管委会主管领导决定是否回避。记录员的回避由听证主持人决定。

第二十六条  听证结束后，听证主持人应当写出听证报告，连同听证笔录一并上报听证领导小组。

第二十七条  听证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 听证案由；

(二) 听证主持人和听证参加人的其本情况；

(三) 听证的时间、地点；

(四) 听证的简要经过；

(五) 案件事实；

(六) 处理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八条  行政处罚作出后，由原承办部门负责行政处罚的执行工作。

第二十九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复议条例》规定，管委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由市人民政府复议。法律另有规定的，从规定。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日

